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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预算公开（补充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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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。

2017 年预算单位共 1 个，无下属单位，无内设机构。

主要职能是

1、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，

并对委托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；

2、拟定征收补偿方案，并报县人民政府；

3、组织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积等

情况进行调查登记，并公布调查结果；

4、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新建、扩建、

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相关手续；

5、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；

6、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

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报请作出决定的县人民政

府作出补偿决定；

7、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，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

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。

仁化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单位共有事业编制 7 人，实有在职人



4

员 7 人。机关后勤服务人员 0 人。离退休人员 0 人。
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。

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及省、市相关

法律法规，不断规范房屋拆迁行为，严格拆迁程序，严格履行工作

职责。根据县政府城市规划建设要求及各房地产开发项目地块的实

际情况，认真起草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提交政府审核、

公示并发放给各相关单位及被征收人，对各征收地块进行调查摸

底，与被征收人签定征求意见书，收集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县

政府。拟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合同，精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征收人进

行征收与补偿协商工作。

（四）本部门不是主管部门。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17 年收入预算 93.7 万元，比上年 65.4 万元增加 28.3 万元，

增长 43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1.7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

款 22 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，财政专户拨款 0 万元，

其他收入 0 万元。主要增加原因是增资以及新增项目资金（评估费

用）20 万元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7 年支出预算 93.7 万元，比上年 65.4 万元增加 28.3 万元，

增长 43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出 71.7 万元，政府性基

金拨款安排支出 22 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拨款安排支出 0 万元，财

政专户拨款安排支出 0 万元，其他收入安排支出 0 万元。主要增加

原因是增资以及新增项目资金（评估费用）20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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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支出预算 70.5 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

98%。与上年增加 7 万元，增长 11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51.8 万

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18.7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 23.2 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

32%。与上年相比增加 21.2 万元，增长 1060%。其中：001 项目 1.2

万元（主要用途为技术服务费）；002 项目 2 万元（主要用途为技术

服务费）；003 项目 20 万元（主要用途为评估费）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 2 万元，与上年

数相比持平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 0 万元，较上年持平。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2 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，公

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 万元），占 100%，较上年持平。公务接待费支

出 0 万元，较上年持平。主要原因是：无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为 6.2 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

4.2 万元、印刷费 0 万元、邮电费 0 万元、差旅费 0 万元、会议费

0 万元、福利费 0 万元、日常维修费 0 万元、专用材料 0 万元、一

般设备购置费 0 万元、办公用房水费 0 万元、电费 0 万元、办公用

房取暖费 0 万元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0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

费 2 万元、其他费用 0 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预算为 0 万元，其中：货物类政府采购预算 0

万元，工程类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，服务类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。



6

（三）预算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17 年，主要工作目标有：县北门片区市政工程、丹霞财政所

地块三旧改造、丹霞新城、武深高速、城口红军纪念馆、周田镇至

韶赣高速丹霞出口及景观大道工程、董塘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县下达

的各个项目房屋征收工作，合法依规并安全高效地做好支出工作，

力争 100%达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。

固定资产总额 0 万元，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 0 万元，通

用设备 0 万元，专用设备 0 万元，文物和陈列品 0 万元，图书、档

案 0 万元，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 0 万元。

（五）专业名词解释

1、一般公共预算：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

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

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2、基本支出：是指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

常工作任务、正常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必需的基本开支。基本

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
3、项目支出：是指部门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

标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。申报项目支出需提

供项目安排依据，制定支出计划和进度，填列项目绩效目标。


